迪庆州梅里雪山景区管理局2018年度

部门预算补充公开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相关规定及《迪庆州财政局关于2018年部门预算的批复》（迪财行[2018]5号）文件相关要求，对我局2018年度部门经费预算补充公开情况说明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人员情况

1、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审定迪庆藏族自治州梅里雪山景区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的通知》（迪编办[2004]99号），单位性质为迪庆州人民政府直属参公事业单位；设定事业编制15
名（参照公务员管理编制13名，工勤编制2名）。

2、2018年我局在编在职实有人数11人，其中参照公务员管理在职人员7人（比上年减少3人），工勤在职人员3人；提前退休退休1人。

（二）车辆情况

 我局公务用车编制2辆，实有车辆2辆。

（三）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公告第六号》第二章景区管理机构主要职责确定为：1、景区管理机构在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据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所辖景区资源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和保护；2、宣传贯彻国家风景名胜、民族宗教、文物、林业、国土、环境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3、依据保护风景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护景区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有效开发和合理利用景区资源；4、编制景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并组织实施，按照总体规划对景区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进行审核，对建设活动进行监督、检查；5、负责建设、维护管理景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管理景区旅游经营活动，增强景区自我发展能力；6、制定景区各项管理制度，负责景区的游人安全、环境卫生、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和护林防火等管理；7、负责招商引资，统一对外宣传，扩大景区知名度；8、负责景区内经营性项目的审批和管理。根据景区规划和需求，对核心景区的社区实施托管，统筹协调并处理辖区内社区利益；9、承办州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8年度经费预算情况

本年度部门收支经费预算2576852.20元，与上年年初预算相比增长了0.01%，主要是增加了工资福利支出经费，原因为人员增加及工资标准提高随之经费预算增加； 项目支出经费与上年预算相比无增减变动。

（一）全年基本支出总合计：2476852.20元

    1、全年工资福利支出:2292294.44元

  （1） 工资性支出1645906.00元。其中基本工资:386472.00元；津贴补贴:1227228.00元；年终奖金:32206.00元；

（2）社会保障缴费:462621.88元。其中:失业保险:2456.50元；工伤保险:1436.18元；生育保险:2872.36元；基本医疗补助:103697.16元；大病医疗补助:1800.00元；公务员医疗补助:63122.88元；养老保险287236.80元.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183766.56元。 其中:住房公积金:177766.56元；职工体检费：6000.00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184557.76元。其中①公用经费(包干经费):105000.00元；②福利费:330.00元；③工会经费:29627.76元；④办公取暖费:18000.00元；⑤退休人员公用经费：1600.00元；6、车辆运行维护费：30000.00元。
项目支出经费预算10万元：为2018年度梅里雪山国家公园范围内资源保护活动经费。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8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总计51000.00元，其中： 公务接待费21000.00元（按财政预算要求包干经费20%测算），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0000.00元，无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2018年度“三公”经费预算与上年相比，无增减变动。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年本单位无上报的政府采购预算。

四、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是指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

 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部门预算：是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及其行使职能的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编制，逐级上报、审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提交立法机关依法批准的涵盖部门各项收支的综合财政计划。主要包括：收入、基本支出和项目预算等内容。

（3）基本支出预算的编制：各部门要根据国家现有的经费政策和规定测算本部门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要按照预算年度所有因素和事项，分别轻重缓急测算每一级科目支出需求。基本支出预算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和社会保障费等。人员经费预算应按机构编制主管部门批准的人员编制内的实有人数和国家规定的工资、津贴、补贴标准测算。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小型设备购置费和修缮费、业务费和业务招待费等。各部门和单位应根据现有的公共资源情况和业务工作性质，按照财政部核定的公用经费单项定额标准和调整系数测算、编制。

（4）项目预算的编制：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中的大型修缮费、购置费等；列入部门预算中的国家专门设立的事业发展项目支出；基本建设、挖潜改造、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性支出等建设性专项支出。部门申报项目时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对提出的项目从技术、财务、成本费用、组织机构、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列入项目备选库，财政部根据各部门事业发展需要和国家财力可能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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